
黃國師、江樂麒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隊長、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員）

近年來，詐欺犯罪已成為全球最難防制的跨國型犯罪之一。隨著網際網路、

行動支付、社群媒體與虛擬資產的發展與普及，詐欺集團運作之詐騙模式日

益多元。詐欺犯罪已不再是單純的刑事犯罪問題，而是一項攸關國家治理、

金融秩序及社會信任的重大挑戰。我國為打擊詐欺犯罪，自 111 年 6 月起實

施「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下稱打詐綱領）以來，從創始的 1.0版、

中間修正的 1.5 版到當前的 2.0 版，每次都是打詐政策與組織的重大變革。

本文將從打詐綱領 1.0 版、1.5 版到 2.0 版之間的政策演變、行動重點與治

理轉型，系統性探討我國打擊詐欺策略的變遷軌跡，並提出未來防詐策略的 
展望。

政府推動打擊詐欺策略的政府推動打擊詐欺策略的
變遷及展望變遷及展望

本期專題

壹、前言

近年來，詐欺犯罪是我國挑戰最為

嚴峻的治安問題之一。犯罪被害人數眾

多及鉅額財產損失，造成國人的不安感

受，也破壞人際間的信任，其通常也伴隨

洗錢行為，影響金融秩序。我國詐欺犯罪

手法演化，早期以金光黨、刮刮樂詐欺等

傳統詐欺手法為主。由於在境內犯罪易遭

檢警機關查獲，並隨著通訊技術、網路科

技快速發展與金融數位化，詐欺犯罪的型

態與手法也更迭演化，詐欺集團藉由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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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通訊便利之優勢，將詐欺機房設置

在境外，利用散布詐欺資訊與接觸國內

被害人，再透過各種洗錢手段，獲取不法 

利益。

因此，當前常見詐騙手法已改以假投

資詐欺、假檢警詐欺、網路購物詐欺、色

情應召詐財等手法為主，被害人交付財物

的種類也增加了虛擬資產的方式。自脈絡

觀察，詐欺犯罪已朝集團化、組織化及跨

國化的方向發展，並形成新型態的詐欺犯

罪產業鏈。

鑑於詐欺犯罪發生數增加對民眾財

產安全、社會治安及政府公信力造成嚴重

衝擊，且詐欺集團經長期演化，內部任務

分工也愈發細緻，詐騙手法與工具日新月

異，犯罪過程涉及金融、電信及網路等不

同領域，爰亟需以制度化、策略化方式整

合政府與民間之能量共同防制。為遏止詐

欺犯罪發生，積極應處詐欺犯罪帶來之危

害，行政院自 111 年 6 月起實施打詐綱領，

確立跨部會合作架構，開啟我國打詐政策

的全新階段。112 年 6 月，為應對持續高

度反覆發生之詐欺犯罪手法，透過強化截

堵技術與補強法制規範，滾動修訂實施打

詐綱領 1.5 版。114 年復因應詐欺犯罪情

勢轉換及配合「打詐新 4 法」之施行，修

訂實施打詐綱領 2.0 版。

貳、打詐綱領 1.0 版－奠基跨

部會合作的防詐新架構

鑑於國內新冠疫情爆發後，詐欺犯

罪情形日益惡化，行政院為防制及打擊詐

騙危害，保障民眾財產安全，整合各部會

力量，群策群力提出「識詐」（宣導教育

面）、「堵詐」（電信網路面）、「阻詐」

（贓款流向面）及「懲詐」（偵查打擊面）

等四大面向之偵防策略，於 111 年 6 月起

實施打詐綱領 1.0 版，將防制詐欺犯罪的

任務，依各部會權責作系統性地明確分工

（圖 1）。

打詐綱領 1.0 版以「增加詐欺犯罪成

本，減少民眾財產損害」為目標，由內

政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擔任統籌機關，透

過各部會齊力提升政府防制詐欺犯罪能

量，執行各項防制策略及措施，達到保

護民眾財產安全與降低犯罪損害之「減

害」終效，是我國打詐政策的里程碑。

推動重點在於 1：

一、識詐

從民眾角度思考如何降低被害風險，

強化分層、分眾、分齡犯罪預防宣導工作，

提升民眾防詐免疫力。

 
1 行政院 111 年 7 月 15 日院臺法字第 1110021967 號函頒「打詐綱領」核定本，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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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打詐綱領 1.0 版政府防制詐騙組織架構

二、堵詐

自源頭完善管制機制，防堵資通訊

服務淪為犯罪工具，毀斷詐欺犯嫌施詐之 

管道。

三、阻詐

強化金融監管功能，推動各項金融防

詐減損策略，建構良好完善的金警合作機

制，以保護國人財產安全。

四、懲詐

結合檢警全面查緝各類詐騙犯嫌，

並強化贓款查扣工作，俾阻斷詐騙集團金

流，協助被害人贓款返還減少被害損失。

參、打詐綱領 1.5 版－強化截

堵技術與補強法律制度

打詐綱領 1.0 版經實施 8 個月後，雖

可見多項措施已有初步成果，但隨政府

資料來源：行政院 111 年 7 月 15 日院臺法字第 1110021967 號函頒打詐綱領 1.0 版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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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項防制措施，提高規範密度，尚

有眾多待解決之課題，且詐欺集團為規

避防堵亦改變詐欺模式與型態，致犯罪

發生仍處於高原期。行政院陳前院長建

仁遂特別指示各部會應精進「識詐」、

「堵詐」、「阻詐」及「懲詐」4 大面向

策略及具體措施。

經持續分析詐欺犯罪相關數據，解

構新型態詐騙模式與檢討各項措施及法

制面不足之處，透過師法外國防堵技術

及措施與配合刑法、洗錢防制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人口販運防治法及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等「打詐 5 法」修正，

於政策面上新增 4 項策略、17 項行動方

案及 28 項具體措施，希透過減少接觸

（透過技術跟法律面阻斷措施，減少民

眾接觸機會），減少誤信（透過各種警

訊及提醒，避免民眾誤信詐欺話術），

減少損害（透過銀行警示及臨櫃關懷，

降低民眾財產損失）之「3 減」策略 

（圖 2），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另為強化跨部會整合協調的密度及強

度，於行政院成立「打擊詐欺辦公室」，

借調相關部會人員進駐。此外，亦要求各

電商、社群平臺、金融機構及電信業者負

起社會責任，與政府透過公私協力方式共

同防詐。

經修正後的打詐綱領 1.5 版自 112 年

6 月起實施至 113 年 12 月，各面向執行重

點如下（圖 3）：

一、「識詐」面

由中央各部會結合各縣市「打詐地

方隊」實施百工百業宣導，並將反詐騙觀

圖 2　防制詐欺犯罪工作「3 減」策略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 112 年 6 月 9 日院臺法字第 1125011060 號函頒打詐綱領 1.5 版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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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打詐綱領 1.5 版重點簡介

念納入法治教育課程，建立防詐知能。

二、「堵詐」面

加強檢核電信業者，以防杜境外竄改

來電；建立 111 政府專屬短碼，供公務機

關及國營事業發送簡訊，便於民眾辨識；

輔導電商業者推動物流隱碼技術。

三、「阻詐」面

督導金融機構加強客戶申請約定轉帳

時之防詐警語措施；漸進式納管提供虛擬

資產服務業者；建立遊戲點數防詐鎖卡平

臺及相關防詐驗證機制。

四、「懲詐」面

建立檢、警、調等機關與私部門間協

力合作機制，落實罪贓返還、被害人保護

及加強國際司法互助等。

肆、打詐綱領 2.0 版－法律制

度及產業共防的全面升級

113 年行政院推動制定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刑事

訴訟法（新增特殊強制處分專章）及洗錢

防制法等「打詐新 4 法」，並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後由總統公布施行，打詐綱領 1.5

版實施期程亦屆滿，面對詐欺犯罪情勢之

變化，有重新檢討各項策略及措施之必要。

經過行政院召集相關部會研修，以「1

個宗旨（抑制詐欺犯罪）、3 個目標（強

資料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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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打詐綱領 2.0 版重點簡介

化防詐意識、減少發生數及降低財損數）、

5 個面向（識詐、堵詐、防詐、阻詐及懲

詐）、7 個防詐關鍵產業公私協力（金融

機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電信事業、網

路廣告平臺、第三方支付服務、電商及網

路連線遊戲業者）」為核心概念，並將「運

用 AI 防制、深化跨境合作、監管關鍵產

業、加強被害保護」作為規劃重點，將「打

詐新 4 法」相關規範具體化，訂出執行政

策目標。

一、打詐綱領 2.0 版大幅調整內容

打詐綱領 2.0 版於 114 年 1 月起實施，

標誌著我國打詐政策邁入全新階段。此次

修訂不僅是行動方案的延續，更是整體架

構的重塑。希透過「上游源頭防制、下游

溯源查緝、保護被害人」等相關具體作為，

加強金融、電信及網路工具之管理機制，

同時強化查緝量能與懲罰力度，並建構被

害保護機制（圖 4）。

（一）組織上

行政院「打擊詐欺辦公室」轉型為

「打擊詐欺指揮中心」，肩負「府院通

報、部會協調及社會溝通」三大任務，

確保政策可迅速反應並形成合力。此外

也新增「防詐」（數位經濟面）為第五

面向，由數位發展部統籌，負責整合數

位經濟治理與技術防詐建設，「堵詐」

則配合調整為「電信服務面」，將任務

作更細膩之分工。

（二）政策上

在識詐面向修改 1 項策略、新增 45

資料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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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 114 年 2 月 18 日院臺打詐字第 1141001200 號函「打詐綱領」2.0 核定本，10 頁。

項及修改 7 項具體措施；堵詐面向修改

1 項策略，新增 8 項及修改 3 項行動方

案，新增 7 項及修改 2 項具體措施；防

詐面向新增 3 項及修改 3 項行動方案與

新增 4 項具體措施；阻詐面向新增 5 項

及修改 2 項行動方案，新增 7 項及修改

3 項具體措施；懲詐面向新增 1 項策略，

新增 5 項行動方案，新增 13 項及修改 2

項具體措施。

二、各面向執行重點如下 2

（一）識詐（宣導教育面）

強化分層、分眾、分齡犯罪預防宣

導及建立青少年正確法治觀念，厚植扎根

教育，提升民眾防詐免疫力，並建構良

好完善之警銀合作機制，降低被害風險。

（二）堵詐（電信服務面）

完善電信事業管理措施，避免電信

服務遭受詐騙集團濫用，截堵詐欺犯嫌

發送詐騙通訊內容。

（三）防詐（數位經濟面）

落實數位經濟產業管理，防止詐騙

集團利用網路推播詐騙廣告，遏止詐騙

網站連結，杜絕透過第三方支付及網路

遊戲點數洗錢，保護民眾使用相關服務

之安全。

（四）阻詐（贓款流向面）

強化金融機構及虛擬資產服務提供

者監管，建構完善金融防詐網，攔阻非

法詐欺金流，減少民眾財產損失，以保

護國人財產安全。

（五）懲詐（偵查打擊面）

從刑事偵查反饋行政機關精進管制

作為，統合檢警調量能全面查緝各類詐

騙犯嫌，深化跨境合作交流，追緝境外

詐騙犯嫌，並強化贓款查扣，落實罪贓

返還，提供被害人保護及協助。

伍、結語

打詐綱領是我國在打擊詐欺工作上邁

出的關鍵步伐，而打擊詐欺策略的變遷，

不僅象徵政策工具的升級，也是代表治理

思維的轉變。詐欺犯罪手法不斷翻新，呈

現出跨域整合、專業分工與跨境運作等特

徵，從打詐綱領 1.0 版建立制度基礎，到

1.5 版加強技術防堵與法制補強，再到 2.0

版搭配專法與科技應用，我國已從「檢警

主導」的防詐模式，轉型為「跨部會、跨

領域、跨國境」的防詐體系。

犯罪無法完全消滅，打擊詐欺的工作

需要長期、動態、跨域地調整修正。未來

跨部會合作機制與政府及民間、產業的公

私協力仍是打詐綱領的基石，並根據詐騙

手法及型態，在法制、技術與國際合作等

三方面持續優化，讓防詐工作得以長期、

有效地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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